
 

 

 

論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中的“國家意識” 
 

韓大元 

 

 

一、憲政視角下的“國家意識” 
 

一般認為，構成國家的基本要素包括人口、政府

組織、土地和主權四項。現代社會中，國家這一概念

包含了政治、社會和自然物理等多重含義，實際上成

為涵蓋政治、社會和自然物理屬性的統一體。所謂

“國家意識”是一定土地上的人對國家的認同和認

知，體現着人們對政治共同體價值共識的認知狀態和

心理狀態。 

法學在社會科學中被認為是最具“國家關聯

性”的學科。法學命題的研究和運用必須置身於國家

的背景脈絡之中，切合國家的實際情況。在近代西方

民族國家形成之後，對“法的國家性”的強調成為了

法學的一個基本話語前提。1 德國歷史法學派宗師薩

維尼認為，法律的本質和基礎是“民族精神”，法律

思維和對法律的理解必須在民族國家的歷史中進

行。2 所以，在法學研究中，“法律思維必須貫徹國

家意識”應該是一個沒有太多爭議的命題。 

進一步講，在法律的各個部門中，憲法具有鮮明

的國家性。在大陸法系國家，很長時間內，“國家法”

甚至是比“憲法”更經常使用的概念。3 憲法有兩個

層次的含義，一個是最高法意義上的憲法典，另一個

是法律部門意義上的憲法部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

定的《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就屬於憲法部

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法律。兩部基本法既然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稱《憲法》)之下的法律，

對基本法的解釋和實施既然是法律思維的運用與實

踐，就不能不注意到兩部基本法文本以及實施過程中

所體現的國家意識。 

 

 

 

二、《憲法》文本中的“國家”與國家意識 
 

(一)《憲法》文本中的“國家”意義 

要理解基本法中所體現的國家意識，需要先理解

《憲法》中的國家意識，因此有必要對《憲法》文本

中的“國家”概念進行分析。以中國現行《憲法》的

有效文本為準，在目錄、章節標題和正文中，“國家”

一詞一共使用了 151 次。根據其在《憲法》文本中的

語境，國家一詞的內涵是不同的。下面就從語境方面

來歸納“國家”概念的幾種不同內涵： 

1. 在統一的政治實體意義上使用的“國家” 

“國家”一詞最常見的用法就是表示一個統一

的政治實體，具體又可以分為對外主權獨立意義上的

國家和對內主權權力意義上的國家兩種。前一種用法

如《憲法》序言第二段所申明的，“一八四〇年以後，

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

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赴後

繼的英勇奮鬥。”後一種用法常常被表述為“國家的

權力”、“國家機關”、“國家機構”等。例如，第

57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 

2. 在與社會相對的意義上使用的“國家” 

“國家”還經常與社會相對應，文本中經常使用

的表達方式是：“國家和社會”等。例如《憲法》第

45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

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

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

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社會在《憲法》

發展中具有特殊的意義，需要揭示其內涵與價值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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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與地方相對的意義上使用的“國家” 

“國家”有時還與地方相對應，往往是在與地方

有關的語句中使用，這個時候的“國家”就是指中

央。這些規定反映了單一制結構形式下國家權力配置

的統一性。比如《憲法》第 115 條規定：“自治區、

自治縣的自治機關……依照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和

其他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自治權，根據本地方實際情

況貫徹執行國家的法律、政策。” 

  

(二)《憲法》第 31 條的“國家”與“國家意

識” 

在分析了整個憲法文本中的“國家”的不同用

法後，我們再進一步分析作為基本法制定依據的《憲

法》第 31 條。 

《憲法》第 31 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

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

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裏的“國

家”首先是前面提到的第一種意義上的“國家”，即

作為政治統一體的國家。這意味着，特別行政區的設

立是中國整個政治統一體的決斷，所以其中必然貫徹

整個政治統一體的共同價值和共同信念──包括了

特別行政區居民的基本價值共識與信念。國家的基本

共識具有整體性與統一性，對國家發展具有重要意

義。現代社會中，國家具有多重價值內涵，發揮着越

來越重要的建構、平衡與保障作用。雖然澳門和香港

回歸祖國的談判是在中國政府與葡萄牙政府、英國政

府之間展開，但是決定以“一國兩制”方針和特別行

政區制度來處理兩地回歸之後的憲政體制安排，則是

包含了澳門地區、香港地區在內的整個中國的決斷。

所以說，特別行政區的設立，並非來自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的決定，而是在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統一體形成共

同意志後的決斷。4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是以法律形

式規定特別行政區的具體制度。特別行政區的設立是

國家意識的結果，而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法律是對

這種國家意識的文本化和具體化。 

《憲法》第 31 條中的國家還可以解讀為與“地

方”相對應意義上的“國家”，也就是作為“中央”

的國家，結合《憲法》文本中關於單一制的相關規定，

可以清楚地理解特別行政區作為一種特殊的地方制

度的性質。也就是說，特別行政區是作為中央的“國

家”所設立的特殊地方制度。 

 

 

 

三、基本法文本中的 
“國家”與“國家意識” 

 

《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的制定是以中

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為背景

的。“國家”一詞在兩部基本法中主要出現在序言、

總則以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部分，其涵義也包括

了前面所提到的三種類型，但主要是兩個方面：第

一，統一的政治實體意義上的“國家”；第二，與地

方相對的意義上的“國家”。在此以《澳門基本法》

為例予以說明： 

《澳門基本法》的序言及正文一共有 21 處提到

“國家”，其中 17 次是在第一種意義上使用，即強

調作為統一政治體的國家。例如，序言第二段說，“國

家決定，在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澳門實

行社會主義的制度與政策”；序言第三段說，“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別行

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

的實施。”第 21 條規定了澳門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

“參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這一條同時在統

一政治實體的意義上和中央政府的意義上使用了

“國家”一詞。 

可以看出，《澳門基本法》中“國家”一詞的使

用方式與《憲法》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這裏充分體現

了《憲法》中的國家意識在基本法中的具體貫徹。由

此可見，對於《澳門基本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理

解與實施，都需要以《憲法》確立的國家意識為指導。 

 

 

四、在國家憲政體制下理解基本法中的 
“國家意識”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特別行政區制度是

國家意識的產物，對基本法的理解和實施必須體現國

家意識。同時，對於理解和實施基本法時體現國家意

識的問題，分析不能僅僅局限於《憲法》第 31 條，

而是要從整部憲法着眼，從一個完整的憲政體制及其

價值內核的角度來理解憲法所包含的國家意識，從而

準確地理解基本法。 

 

 

@ E @ 



論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中的“國家意識” 

 

(一)《憲法》與基本法所保障的單一制國家 

《憲法》中關於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的規定，

體現的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形成的追求統一的國家

意識。儘管在歷史上有過長期的分裂與統一的交替，

但近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形成了強大的追求國家統一

的民族意識5，這種意識在《憲法》中的重要體現就

是具有開放性的單一制。所以，在基本法解釋中貫徹

國家意識的一個基本方面就是對單一制這一中國基

本憲政體制的深刻理解。6 

具體來講，特別行政區是依據《憲法》第 31 條

而合法地設立，兩部基本法是全國人大依據其《憲法》

上的權力及其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地位而制定

的。因此，基本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體系的一部

分，具有基本法律屬性，屬於憲法體制的一部分。《憲

法》和基本法賦予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這種高度

的自治權是由法律所確認的，並非固有的。但同時也

必須指出，通過《憲法》與基本法的授權，中央與特

別行政區的關係、中央權力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也得

到了法律上的保證。也就是說，在整體上包含了特別

行政區制度的單一制是符合《憲法》的國家結構形式

的，其中所展現的國家意識也是由《憲法》、基本法

等法律規範予以確認的。 

在對基本法性質的理解上，有人把它比喻為“小

憲法”。從《憲法》的角度看，基本法就是“基本法

律”，這在《憲法》和《立法法》上都有明確規定。

但是，基本法與其他的基本法律相比較，也有自己的

特點，如制訂依據上的特殊性、修改程序上的特殊

性、解釋權配置的特殊性，等等。應該說，特別行政

區制度的存在與成功實踐，發展和鞏固了中國憲法體

制中的單一制，這種單一制是包容了不同社會制度、

經濟制度與法律制度的單一制，有學者稱之為“複雜

單一制”7。因此，在《憲法》與基本法的相互關係

的語境下討論單一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那種只是反

映了內地制度架構的單一制。在基本法的理解與實施

中所體現的國家意識，必定是包含了特別行政區制度

的憲法體制所確認的國家意識。 

 

(二) 憲法的價值內核 

1982 憲法頒佈之初，內地與澳門、香港在各方面

的差異都非常大，這也是“一國兩制”方針出台的客

觀的歷史背景和社會背景。《憲法》雖然通過第 31 條

與其他條款奠定了國家意識的基礎，但如何在特別行

政區制度的實踐中不斷地貫徹乃至提升這種國家意

識，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過去三十多年間，《憲法》

經歷了四次部分修改，將民主、自由、平等、市場經

濟、法治、人權等目標或價值逐步納入其中，使得憲

法的價值內核不斷地得到豐富，從而使得內地與特別

行政區在各方面形成了更多的共用價值，其中尤其重

要的就是“人權條款”的入憲。 

《憲法》第 33 條第 3 款規定，“國家尊重和保

障人權”。以這一條款為標誌，中國憲政體制開始向

以人權為中心的內在價值建構的轉向。也就是說，當

前《憲法》中所確認和保障的國家意識，不再僅僅是

傳統的民族、文化、歷史記憶等要素的反映，更是尊

重和保護人權這一國家保護義務的反映。包括特別行

政區居民在內的全體中國公民所認同和效忠的國家

必須是一個將人權作為引領《憲法》規範之價值內核

的國家，必須是一個尊重並保障人權的國家。在這個

意義上，《憲法》與基本法對於國家意識的確認，就

有了更清晰的、更加邏輯自洽的和更具正當性的基

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發現，國家意識中的單

一制這一要素絕不是對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削弱，更不

是對基本法所確認和保護的特殊價值的背棄或替

換，而是在一個更為根本與共用的意義上，強調人權

價值對於整個政治共同體的優先地位。 

實際上，《澳門基本法》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

利與義務”與《憲法》上的人權條款已經形成呼應。

可以認為，《澳門基本法》對於基本權利的承諾在 2004

年之後又被科以憲法上的拘束，豐富了其價值內涵，

為基本法的基本權利條款實現注入了更為堅實的規

範基礎。  

 

 

五、在基本法實施中豐富和發展國家意識 
 

《澳門基本法》實施取得的積極進展是有目共睹

的，我們需要總結其成功的經驗，同時也要以客觀、

理性的態度反思存在的問題與面臨的挑戰。在全球化

背景下，中國法治發展正處於轉型過程中，以人權保

障為核心價值，以法律解釋、法律執行、法律適用為

主體的法治發展將成為重要趨勢。國家法治發展將為

基本法的實踐提供豐富的價值，並創造良好的環境。

同時，基本法的實踐也會為國家法治發展提供經驗與

價值動力。在未來基本法實施中，如何堅持國家意識

依然是一個重要的實踐性課題。只有在“一國兩制”

這個總體框架下，促進特別行政區的國家認同，《澳

門基本法》實踐才可能是成功的。國家意識的貫徹同

時意味着憲法精神在基本法實踐中貫徹。為了實現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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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標，我們需要繼續探討如下問題： 

 

(一) 堅持從憲政體制的高度理解基本法、落實

基本法 

由於法律傳統與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特別行政區

的一些居民對中國憲政基本知識的瞭解是不全面

的，或存在一些疑惑。對基本法的認同應與對憲政精

神的認同結合起來。前面已經談到，伴隨着建設法治

國家的進程，中國的憲法體制和憲法觀念也有所變

遷，這些對基本法的實踐產生了積極影響。經過四次

憲法修改，《憲法》的規範性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憲

法》在社會發展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2004 年修憲將“人權條款”寫入憲法，成為制約公共

權力的基本原則和規範。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國家價值

觀成為民眾的基本共識，對於基本法的實施和保障特

區居民的人權有着很大的積極意義，為澳門與香港的

人權保障正創造良好的憲政背景。因此，《憲法》實

際上是基本法背後的價值支點。 

 

(二) 尊重基本法，提升國家意識，增強特別行

政區居民的國家認同感 

愛國主義教育是增進民族團結、擴大民族認同感

的重要途徑之一，國家提倡愛國主義教育。對此，《憲

法》第 24 條有明確的規定。而針對基本法來說，提

升國家意識的方式方法則必須有助於基本法目的的

實現。這一目的就在於必須在一個統一國家的意識之

下，在中央政府的授權之下，充分保障特別行政區的

自治權，保障人權，提高民眾生活水平。8 

 

(三) 憲法與基本法教育形式的多樣化 

在國家意識的形成和培養過程中，《憲法》與基

本法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形成共同觀念的

客觀基礎，是民族情感的載體，也是培養共同的國家

意識的根本依託。就目前而言，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在

提升國家意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需

要改進的地方。今後可以在原有教育形式的基礎上，

調整教育內容，採取更靈活的形式： 

第一，愛國主義教育與《憲法》教育緊密聯繫起

來，普及憲法知識。 

第二，編寫適合於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讀本，使

之成為準確理解基本法的讀物； 

第三，建立基本法紀念館，通過紀念館建設，普

及基本法知識，豐富國家意識教育的形式； 

第四，在內地和澳門、香港之間建立固定的法學

交流新機制，為解決基本法實施中的法律問題提供理

論依據； 

第五，定期舉辦兩地基本法教育論壇，共同探討

基本法教育中的問題。基本法教育既要專業化，也要

大眾化，只有從基礎着手，才能最終卓有成效。定期

舉辦兩地基本法論壇，可以增進彼此間對基本法教育

問題的認識，提高對基本法教育的技術和方法，加深

國家認同的情感。 

 

 

 

註釋： 
 

1 “民族國家是一種關於身份建構、地緣政治、民族認同及其文化單元的普遍主義的法律結構。”見許章潤主編：《民族

主義與國家結構》，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年，第 25 頁。 
2 “法學或立法科學的概念：從歷史的視角對特定時代某個國家的立法職能進行闡述。”見[德]薩維尼、[德]格林：《薩維

尼法學方法論講義與格林筆記》，楊代雄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年，第 5 頁。 
3 許崇德：《中國憲法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 頁。 
4 “我們之所以能夠區分憲法和憲法律，只是因為一項法律或規範並不包含憲法的本質。在制定一切規範之前都已經有

了制憲權主體的一項根本政治決斷，這一決斷在民主制國家中由人民作出，在純粹的君主制國家中則由君主作出。”

見[德]卡爾‧施密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8 頁。 
5 《憲法》序言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

民族關係已經確立，並將繼續加強。” 
6 《憲法》第 3 條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

性的原則。” 
7 王禹：《“一國兩制”憲法精神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6-69 頁。 



論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中的“國家意識” 

 

 
8 “法律對社會所履行的職責，必然要求對培訓法律工作者的方法進行控制。如果法律制度的目的主要在於確保和維護

社會機體的健康，從而使人民過上有價值的和幸福向上的生活，那麼就必須把法律工作者視為社會醫生，而他們的工

作則應有助於法律終極目標的實現。”見[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

大學出版社，2004 年，第 529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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